辽宁省大豆品种审定标准
1 基本条件

1.1抗病性

大豆花叶病毒病抗性：人工接种鉴定，对弱致病优势株系抗性级别达到中感及以上，对强致病优势株系抗性级别达到感及以上。
大豆炭疽病抗性：人工接种鉴定，菜用品种抗性级别达到感及以上。
1.2生育期

两年区域试验生育期平均结果，比对照品种晚熟≤4.0天。

1.3品质

两年区域试验平均粗脂肪和粗蛋白质含量之和≥59.0%。

2分类品种条件

2.1高产稳产品种

申请审定品种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比对照增产≥8.0%,且每年增产≥5.0%，生产试验平均产量比对照增产≥3.0%。每年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增产试验点比例≥60%。

2.2 高油品种

两年区域试验粗脂肪平均含量≥21.5%，且单年≥21.0%。申请审定品种每年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平均产量比对照品种增产≥0.0%。每年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增产试验点比例≥60%。

2.3高蛋白品种

两年区域试验粗蛋白质含量≥43.0%，且单年≥42.0%。申请审定品种两年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平均产量比对照品种增产≥0.0%。每年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增产试验点比例≥60%。

2.4特殊类型品种

2.4.1菜用大豆品种
口感鉴定为A型（香甜柔糯型），每500克荚≤200个，两粒荚长≥5.0cm，宽≥1.3cm，标准荚率≥65%。

两年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平均鲜荚产量比对照品种增产≥5.0%，单年比对照品种增产3.0%的试验点比例≥55%。

2.4.2彩色籽粒品种：籽粒颜色除黄色以外的其他品种。

2.4.3籽粒大小特异品种：籽粒特大（百粒重≥35g）或特小(百粒重≤11g)的品种。
    为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，对于特殊类型或特殊用途品种，申请者或根据市场实际需求，提出审定标准，报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备案，并自行开展相应作物品种试验。除已列出的特殊类型品种外，其他特殊类型品种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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